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 

113年8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規定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二條訂定之。 

二、本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尊重及考量學生與教職員工之不同性

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以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 

三、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應統整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

性別平等教育年度實施計畫，並落實檢視其實施成果。 

四、本校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及在職進修課程，應納入性別平

等教育之內容。 

五、本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

待遇，且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

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但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

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者，不在此限。 

六、本校應對於因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

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 

七、本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八、本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應平

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 

九、本校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

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並應鼓勵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

領域。 

十、本校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

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

教育等課程。 

十一、實施內容: 

目次 工作要項 實施要點 實施日期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一） 

健全性別平等教

育組織，建立性

別平等教育人力

支援網絡。 

1. 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2. 每學期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議 

3. 擬定性別平等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常設性組織 

每學期初1次 

 

每年8月 

輔導室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人事室 

幼兒園 

家長會 



4. 建構與組織性別平等教育人力支

援網絡 

（1） 校園人力資源 

（2） 社區人力資源 

（3） 志工團人力資援 

（4） 父母成長班人力資源 

每年8月 
志工團 

（二） 

培育性別平等教

育師資，增強教

師教學知能。 

1.辦理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種子教師

研討會，培訓性別平教育種子教

師。 

2.鼓勵教師參加工作坊與教學觀

摩，培育性別平等教育師資，增

強教師教學知能 

3.建立性別平等教育資訊網絡，鼓

勵教師上網進修與搜尋資訊，充

實教學知能。 

4.於新進人員培訓及教師研習進修

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 

5.充實性別教育圖書設備，提供教

師進修書籍與教學用書 

6.提供性別教育教學、相關訊息、

教材或教學經驗分享以及宣導相

關法律知識 

定期召開 

 

 

適時辦理 

 

定期更新維

護 

 

適時辦理 

 

經常性辦理 

 

經常性辦理 

教務處 

輔導室 

學務處 

總務處 

（三） 

配合各領域教

學，充實性別平

等教育課程及教

學內涵。 

1.每學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

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 

2.舉辦性別平等教育教學觀摩。 

3.研發各領域融入式課程計畫，鼓

勵教師配合各領域融入教學，並

書寫學習單，參與優良作品展、

學習檔案評量展示會等活動。 

規劃時間辦

理 

適時辦理 

 

每年9月至翌

年5月 

輔導室 

教務處 
學務處 

（四） 

鼓勵蒐集並研發

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之教材與教

法。 

1. 蒐集性別平等教育資料。 

2. 彙整有關性別教育之書籍、教學

用書及網站等，並做有系統之整

理，鼓勵借閱、使用。 

經常性活動 輔導室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五） 

以主題式統整各

大學習領域，教

師在課程中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特

色課程，使學生

獲得知識與實體

生活之印證。 

1.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之

教學，並以跨領域方式統整性別

平等教育之課程，使學生能獲得

統整之知識。 

2. 將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融入課程計

畫，並利用彈性學習課程，以主

題式統整性活動教學，使學生能

將知識轉化為能力。 

每年9月 

至 

翌年6月 

教務處 

輔導室 
 



（六） 

發展並提昇性別

平等教育之研究

及資訊網站與服

務。 

更新並維護性別平等教育專區網

站，並擴充資訊內容。 

1. 蒐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資訊，並

建立資料庫。 

2. 鼓勵教師針對校園性別教育問

題，進行專案或行動研究。 

3.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每年8月 

至 

翌年7月 

輔導室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七） 

結合社區資源，

建立校園及社區

人身安全環境。 

1.結合社區家長資源，舉辦各項演
講活動 

2.策進校園安全管理行動。 

3.護童實施計畫 

4.安全教育注意事項 

5.導護實施細則 

6.生活教育實施計畫 

7.門禁安全管理辦法 

8.國民中小學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
作自主檢核表合約書 

9.監視系統設施圖 

10.保全人員工作時間表 

11.繪製校園安全地圖 

12.愛心服務站簽署記錄表 

每年9月 

至 

翌年7月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教務處 

（八） 

建立校內與性別

相關議題之危機

處理模式。 

1. 制訂與執行『危機處理小組工作
計畫』。 

2. 制訂與執行『學生輔導與管教辦
法』。 

3. 制訂與執行『學生申訴處理要
點、流程表及申訴書』。 

4. 制訂與執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規定』。 

5. 制訂與執行維護學生受教權之成
績考核或請假相關規定。 

6. 落實家暴、兒少性騷擾、性侵害
通報、輔導獎懲機制。 

經常性活動 
學務處 

輔導室 

教務處 

總務處 

（九） 

透過各種活動之

實施，落實輔

導、宣傳與推展

性別平等教育工

作 

1.學生部份 

（1） 輔導活動 

a. 小型團體輔導 

b. 學習輔導活動 

c. 個案輔導活動 

(2)  比賽活動 

a.海報設計比賽 

b.標語製作比賽 

c.閱讀心得徵件 

d.徵文比賽 

e.學習單比賽 

f.有獎徵答 

 

 

每年9月 

至 

翌年6月 

輔導室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3) 展示活動 

a. 作品展示 

b. 海報展示 

c. 標語展示 

d. 情境佈置--輔導專欄 

e. 出版刊物—親橋 

 

2.教職員部份 

（1）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等相關

議題之研習講座。 

（2） 定期宣導性別平等教育等

相關議題，提供即時法

令，解釋重要訊息。 

（3） 協助教師於教育部數位學

習平台進行研習。 

（4） 鼓勵教師參與性別平等教

育之行動研究。 

（5） 出版教師有關性別平等教

育作品之刊物。 

3.家長部份 

（1）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等相關

議題之親職講座。 

（2） 於學校日等各項活動宣導

性別平等教育等相關議

題。 

（3） 於輔導室網頁及學校刊物

刊載性別平等教育等相關

文章，提供家長閱讀參

考。 

（十） 

落實性別平等教

育工作之督導與

評鑑 

1.定期召開性平課程研發會議，檢

討性平課程及改進方案 

2.召開活動檢討會議，落實督導與

評鑑 

3.撰寫各項活動成果報告，激勵教

師專業發展。 

定期及依活

動辦法適時

辦理 

輔導室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十二、本計劃所須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出。 

十三、本校性別事件防治教育及校園性別事件處理另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

辦理。 

十四、本規定由性平會研擬，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